2023年峨山彝族自治县“三公”经费决算
情况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策部署和峨山县政府工作安排，经峨山县财政局汇总，峨山县人民政府审定，现将62个部门，其中县级行政事业部门54个，乡镇（街道）8个（纳入预算管理的全县行政事业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单位），2023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情况如下：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与年初预算对比情况
2023年度峨山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汇总数为635.89万元，支出决算汇总数为478.42万元，较年初预算汇总数减少157.47万元，下降24.7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年初预算数为0.00万元，决算数为0.00万元，增长0.00%；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数为174.99万元，决算数为72.59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减少102.40万元，下降58.5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数为460.90万元，决算数为405.83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减少55.07万元，下降11.95%；（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年初预算数为0.00万元，决算数为57.63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57.63万元，增长10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数为460.90万元，决算数为348.20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减少112.70万元，下降24.45%；）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与上年决算数对比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度峨山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汇总数为478.42万元，较上年减少53.56万元，下降10.0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为0.00万元，较上年增加0.00万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公务接待费为72.59万元，较上年减少43.89万元，下降37.68%，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1,390次，共计接待10,191人次。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405.83万元，较上年减少9.67万元，下降2.33%（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60.11万元，较上年下降2.48万元，下降4.1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5.39万元，较上年下降7.19万元，下降2.02%。共计购置公务用车3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14辆。
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部分2021“三公”经费在2022年报销，2022年数据较正常年度偏大。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3年度峨山县“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00万元，占0.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05.83万元，占84.83%；公务接待费支出72.59万元，占15.17%。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0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05.8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57.6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48.20万元，主要用于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2023年度峨山县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14辆。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72.59万元。其中：国内接待费72.59万元，国（境）外接待费0.00万元。国内接待费中，外事接待费0.00万元。国内接待费主要为各部门相关工作范围内发生的接待支出。峨山县2023年共接待国内来访团组1,390个，来宾10,191人次。


附件：1.2023年峨山县“三公”经费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对比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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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峨山县 “三公”经费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本年
决算数
	较年初预算数增减情况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合  计
	635.89
	478.42
	-157.47
	-24.76%

	  1、因公出国（境）费
	0.00
	0.00
	0.00
	0.00

	  2、公务接待费
	174.99
	72.59
	-102.40
	-58.52%

	  3、公务用车费
	460.90
	405.83
	-55.07
	-11.95%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
	0.00
	57.63
	57.63
	1000.00%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60.90
	348.20
	-112.7
	-24.45%















附件2：
2023年峨山县 “三公”经费决算数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上年
决算数
	本年
决算数
	较上年增减情况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合  计
	531.98
	478.42
	-53.56
	-10.07%

	  1、因公出国（境）费
	0.00
	0.00
	0.00
	0.00

	  2、公务接待费
	116.48
	72.59
	-43.89
	-37.68%

	  3、公务用车费
	415.50
	405.83
	-9.67
	-2.33%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
	60.11 
	57.63
	-2.48
	-4.13%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55.39
	348.20
	7.19
	-2.02%















附件3：
“三公”经费口径说明
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侍费。
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拍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3.公务接侍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二、“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级各部门（含下属单位）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

